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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办理清真认证（出具哈拉证书）的程序

清真食品（包括肉食、副食品、调味品和食品添加剂等）必须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教义、教规进行屠宰、生产、加工、储运，应符合穆斯林饮食习惯，不得含有伊斯兰教饮食禁忌物（如酒、酒精、猪肉、血液、自死物及其它禁忌成份等）。办理清真食品、用品认证（出具哈拉证书）的程序如下：

1、由生产企业或出口公司事先向北京哈拉国际认证中心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供有关资信材料（包括：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产品原材料报表、生产和加工工艺流程）。

2、北京哈拉国际认证中心派员前往生产单位进行实地考察。考察按照伊斯兰教教义教规进行查验。（1）认证产品的材料来源。（2）生产、加工过程、储运设备及方式。（3）屠宰人员的配备及教职资格证书、单位领导和管理层配备穆斯林人员、穆斯林职工所占比例，专用礼拜活动场所的设置情况。（4）生产区和生活区的环境条件。

3、考察人员的交通、食宿等费用由申请认证单位承担。

4、凡符合清真食品、用品认证条件的予以认证，并认证证书，期限为一年，到期按程序续签。

5、北京哈拉国际认证中心对出口清真食品、用品出具认证（哈拉）证书。

地址：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西路113号景山财富中心852室      

电话：0086-400-002-0078 

E-mail: win@vip.sina.com
联系人：易卜拉欣·奥雷巴尔

清真认证申请表

	申请单位名称（中文）
	

	英文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人
	

	 联系地址
	 

	电话/手机
	
	认证产品
	

	穆斯林管理人员数
	
	 认证期限
	

	E-mail（电子邮箱）：
	
	 起止时间
	


清真食品、用品认证须知

一、认证范围包括本厂屠宰的牛、羊、鸡、鸭及其熟食制品或生产的食品、副食品、调味品和食品添加剂。

二、非清真食品、用品及各种食品添加剂不能与申请认证的产品混放同一仓库。

三、非本场屠宰、加工的各种产品，不能假冒清真认证产品和打清

真认证标志进入市场销售。

四、一经查出有违反上述二、三条之情形者，将终止认证，认证费不予退回。触犯法律的，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五、必须如实填写各项内容。提供虚假信息的不予认证。
申请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

请列出所有申请认证的产品
	No.
	产品商标名称
	申请认证产品名称（中英文）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	6
	
	

	7
	
	

	8
	
	

	9
	
	

	10
	
	

	11
	
	

	12
	
	

	13
	
	

	14
	
	

	15
	
	

	16
	
	

	17
	
	

	18
	
	

	19
	
	

	20
	
	

	21
	
	

	22
	
	

	23
	
	

	24
	
	


请列出生产申请认证产品所用的辅料及生产厂家
	No.
	辅料名称
	生产厂家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	6
	
	

	7
	
	

	8
	
	

	9
	
	

	10
	
	

	11
	
	

	12
	
	

	13
	
	

	14
	
	

	15
	
	

	16
	
	

	17
	
	

	18
	
	

	19
	
	

	20
	
	

	21
	
	

	22
	
	

	23
	
	

	24
	
	


地址：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西路113号景山财富中心852室      电话：0086-400-002-00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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